
  

透過華僑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流動理財申請開戶之條款及章則 

1. 透過華僑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本行」)流動理財(「流動理財」)申請開立綜合理財戶口均受限於本條款及章則，以及

《所有戶口及相關服務之條款及章則》中的條款及章則。若本條款及章則與《所有戶口及相關服務之條款及章則》之

間有任何衝突或抵觸，概以本條款及章則為準。 

  2. 如閣下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即合資格以閣下之個人名義透過流動理財向本行申請開立綜合理財戶口(「開戶申請」)： 

 i) 閣下須年滿 18 歲； 

 ii)  閣下須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或其他不時由銀行指定的身份證明文件； 

 iii) 閣下於遞交開戶申請當日之前並沒有於本行開立或持有任何存款賬戶； 

 iv) 閣下並不是美國公民或居民或其他就美國稅務而言的美國人士。 

3. 如閣下為本行現有客戶以及符合第二條說明的條件，則閣下知悉及同意在進行開戶申請時，閣下於本行記錄之個人資

料(包括就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用途向本行遞交的自我證明表格) 將於綜合理財戶口成功開立後根據閣下開戶申請提

供的資料作出更新。惟閣下現有之信用卡(如有)住宅地址及通訊地址將維持不變。 

4. 開立綜合理財戶口後，閣下須就綜合理財戶口進行以下操作： 

(1) 申請網上理財及流動理財，兩者均是本行提供的電子理財服務； 

(2) 透過以下任何一種方法轉賬至閣下的綜合理財戶口： 

 i) 親身經本行分行櫃台存入現金； 

 ii) 存入以閣下個名義發出之支票； 

 iii) 經CHATS或「轉數快」於其他香港銀行之個人同名戶口轉入存款。惟本行不接受任何以閣下個名義之儲值支付

工具轉入之存款； 

 受限於成功完成第4(1)及(2)條所指定的動作，本行擁有全權及絕對酌情權禁止或限制對綜合理財戶口或任何綜合理財

戶口所包括的戶口之操作或任何所提供的服務。 

5. 綜合理財戶口之電子結單將透過網上銀行向閣下提供。如有需要，閣下亦可透過網上銀行或親臨本行之分行申請郵寄

結單服務。 

6. 閣下知悉本行將於閣下成功開立綜合理財戶口後，將閣下之自動櫃員機卡按已登記通訊地址寄出。自動櫃員機卡之密

碼將按已登記通訊地址分開寄出。 

7. 閣下知悉儘管成功開立綜合理財戶口，除非閣下親臨本行之分行提供簽署樣本及申請相關往來戶口之支票簿，否則本

行不會啟動閣下綜合理財戶口之往來戶口。 

8. 

 

如閣下開立綜合理財戶口及申請華僑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宏富理財服務，若閣下之華僑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宏富理財

戶口之每日平均理財總值低於港幣$1,000,000（或其外幣等值），閣下將被收取每月服務費，並根據《所有戶口及相關

服務之條款及章則》從閣下在本行持有的任何戶口中扣除。每日平均理財總值的計算將包括客戶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於

本行持有的總資產。華僑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宏富理財戶口的每月服務費為港幣$200 及只作參考。詳情請參閱本行之

《銀行服務收費簡介》（本行可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不時對其作出修訂）。 

9. 本行有權在無需通知或得到客戶同意的情況下，不時及在任何時候暫停、修訂、變更及／或中止本條款及章則或其任

何部份。本行對關於本條款及章則或其任何部份的所有事情及／或爭議所作的決定及解釋，將會具終局性，並對所有

客戶具約束力。 

10. 本條款及章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https://www.ocbc.com.hk/webpages/zh-hk/doc/download_form/pdf/FF55.pdf
https://www.ocbc.com.hk/personal-banking/zh/accounts/integrated-account.html
https://www.ocbcwhhk.com/personal-banking/zh/accounts/integrated-account.html

